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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用铸铁闸瓦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铁道机车用铸铁闸瓦(以下简称闸瓦)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及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铁道机车用铸铁闸瓦，包括灰铸铁闸瓦(含中磷铸铁闸瓦)、高磷铸铁闸瓦和合金铸铁

闸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23.12-1991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碳酸钠分离一二苯碳酞二阱

    GB/T 223.53-1987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铜量
    GB/T 223.54-1987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镍量

    GB/T 231.1-2002 金属布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GB/T 6414-1999 铸件 尺寸公差与机械加工余量

    GB/T 7216-1987 灰铸铁金相

    TB/T 1661-1991铁道车辆高磷闸瓦

    TB/T 2230-1991 高磷中磷闸瓦碳、硫、锰、硅、磷化学分析方法
    TB/T 2255-1991 高磷铸铁金相

    ]B/T 7945-1999灰铸铁 力学性能试验方法

3 技术要求

3.，闸瓦应按本标准及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制造和验收。

3.2 高磷铸铁闸瓦由钢背和瓦体组成，钢背应符合TB/T 1661-1991中2.1的规定。灰铸铁闸瓦、合

金铸铁闸瓦为瓦体结构，无钢背。

3.3 闸瓦瓦体材料采用灰铸铁、高磷铸铁或合金铸铁。
3.3.1 灰铸铁、高磷铸铁、合金铸铁闸瓦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见表to

                            表， 铸铁闸瓦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

01FFt(##04
化 学成 分% 抗拉强 度     硬度

HBW 10/3000
.(C) w(Si) w(M.) .(P) -(S) w(Cu) w(Cr)

MPa

灰铸铁 2.9-3.5 1.8-2.2 0.6-1.2 簇1.0 (0.15 妻150 179-255

高磷铸铁 2.8-3.6 1.5- 2.2 0.8- 1.2 1.3-2.0毛0.巧 )150 179- 255

2.8-3.6 1.28-1.8 1.2- 1.9 镇0.15 < 0.07 0.4- 1.0 0.3- 0.9 200-320 200-260甘 笠 狩 饮

3.3.2

的规定。

    a)

金相组织，除了石墨长度应符合GB/T 7216-1987的规定外，其余均应符合TB/T 2255-1991

灰铸铁闸瓦:石墨分布为A,B,AB,BA型，石墨长度为3一5级，基体为珠光体+铁素体，铁素

体数量小于或等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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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高磷铸铁闸瓦:石墨分布为A,B,AB,BA型，石墨长度为2一5级，基体为珠光体+铁素体，铁
        素体数量小于或等于15%，磷共晶不少于12%，磷共晶分布形状为1一3级;

    c)合金铸铁闸瓦:石墨分布为A,B,AB,BA,ABE型，石墨长度为3一5级，基体为95%以上的珠

        光体，硬化相为6%一巧%。
3.4 闸瓦与车轮的接触部位不应出现白口组织。

3.5灰铸铁、高磷铸铁和合金铸铁闸瓦应按照4.6的规定进行耐压试验，试验后闸瓦不应产生永久变

形和裂纹。

3.6 闸瓦不应有裂纹，不应有影响装配和使用性能的多肉、残留浇冒口、粘砂等缺陷。

3.7闸瓦的铸造尺寸公差应符合GB/T 6414-1999规定的CT11级。工作表面允许存在直径小于或
等于10 nmm、深度小于或等于4mm和距离闸瓦鼻部大于或等于30 mm的砂眼、气孔、缩孔、缩松、夹渣、

夹砂、凹槽，但同一表面不可多于4个(直径和深度小于或等于3 inm的不计)。错箱值应小于或等于

1.5mm，超过时可采用磨削的方法修整。
3.8闸瓦工作表面允许有深度小于或等于4 cnm、总表面积小于或等于10%工作面积的局部凹陷。浇

口处允许有直径小于或等于巧rnm、深度小于或等于6mm的缺肉。
3.9 闸瓦的装配圆弧面用标准样板检查，瓦鼻两侧弧面至少各有一个接触点，合金铸铁、高磷铸铁和灰

铸铁闸瓦的局部间隙应小于或等于1.5 nun，样板四爪与弧面间隙应小于或等于2.5二 。
3.10 闸瓦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在规定限度内不应断裂。高磷闸瓦在使用中允许存在裂纹，掉块不应超

过其工作面积的巧%。

3.11闸瓦制动摩擦磨耗性能应满足下列条款规定。
3.11.，在紧急制动情况下，一次停车制动工况下的平均摩擦因数

    平均摩擦因数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闸瓦的平均魔擦因数

制动初始速度
    Ian儿

平均摩擦因数

灰铸铁闸瓦 高磷铸铁闸瓦 合金铸铁闸瓦

100 0.10士0.04 0.13士0.04 0.12土0.04

80 0.11士0.04 0.15士0.04 0.13士0.04

60 0.13士0.04 0.17士0.04 0.18士0.04

40 0.16士0.04 0.19士0.04 0.21士0.04

3.钊2坡道匀速持续制动工况下的瞬时摩擦因数
    闸瓦推力20 kN，平均速度40 km/h，持续制动时间10 min，合金铸铁、高磷铸铁闸瓦的瞬时摩擦因

数应不低于0.11，灰铸铁闸瓦的瞬时摩擦因数应不低于0.100

3.11.3 静摩擦因数
    闸瓦推力为20 kN，其静摩擦因数应不低于0.45.

3.11.4 闸瓦磨耗量
    在本标准规定的一次停车制动试验条件下，高磷铸铁、灰铸铁和合金铸铁闸瓦的磨耗量应分别不超

过500 g, l 000 g和400 go

4 试验方法

4.， 试棒的制取

4.1.1在原材料和生产工艺稳定的情况下，同一熔化炉或同一班次生产的闸瓦在浇注后期，按JB/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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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45-1999规定的方法浇注单铸试棒。在原材料和生产工艺不稳定的情况下，每包铁水在浇注后期，
按JB/T 7945-1999规定的方法浇注单铸试棒。

4.1.2 在闸瓦本体上进行试验时，应从与试棒同批浇注的闸瓦中抽取。
4.2拉伸试验

    按JB/T 7945-1999的规定制作拉伸试样并进行拉伸试验。
4.3 硬度的测定

    从单铸试棒下半段切取硬度试样;无试棒时，则取1块闸瓦，在其侧面刨去6nm--10mm，在图1所
示的4个测点按GB/T 231.1-2002规定的方法测定布氏硬度，其平均值为试验结果。

                                                                                                  单位为毫米

图 ， 闸瓦本体硬度测点示意

4.4 化学分析

    从试棒或任意1块闸瓦本体上(远离瓦背的任一位置)制取试样，按TB/T 2230-1991,GB/T
223.12-1991,GB/T 223.53-1987,GB/T 223.54-1987规定的方法进行化学成分分析。
4.5 金相检验

    按TB/T 2255-1991或GB/T 7216-1987规定的方法制取试样，并进行金相检验。在闸瓦本体

上取样时，取样部位见图20
                                                                                                  单位为毫米

图2 金相试样取样部位示意

4.6 耐压试验

    在闸瓦鼻部(瓦鼻孔内加垫铁)施加90 kN的力，保持1 mina
4.7 制动摩擦磨耗性能试验

    试验方法见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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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制动摩擦磨耗性能试验方法

试验

顺序 号
试验名称

闸瓦推力
    kN

踏面初始温度
      ℃

制动初始速度
    6n八

说 明

1 闸瓦磨合 40 80

  1.连续进行10次一次停车制动试验，然后使车
轮冷却到50℃以下
  2.重复第 1步，直至闸瓦和车轮踏面接触面积大
于或等于8096

2
一次停

车制动
80 <50

  1.试验〕和始前称重
  2.每个速度按此顺序试验 2次

  3.必要时可增加试验次数，但因此增加的磨耗量
应在结果中扣除

iw ,ov ,vu ,}} ,

40,60,80,100

3
一次停

车制动
40 镇50

100,80,60,40,

40,60,80,100

  1.每个速度按此顺序试验 2次
  2.试验完成后称重

  3必要时可增加试验次数，但因此增加的磨耗量
应在结果中扣除

4
坡道匀速

持续制动
20 镇50 40

1.保持匀速
2.持续时间10nun

5
静摩擦

  因数
20 成50

  1.闸瓦压紧车轮后，对车轮逐渐施加扭矩直至车

轮转动

  2.记录静摩擦因数
  3.重复第1、第2步5次，取5次结果的平均值作
为闸瓦的静摩擦因数

试验设备为1:1制动动力试验台。
基本试验条件为车轮踏面光洁，模拟轴重23t，车轮直径1050， 或1250 mm ，单侧制动。

检 验规则

5， 闸瓦出厂前应进行下列检验

5.，.1 外观

5.1.1.1按3.6-3.8的要求对闸瓦表面逐一进行检查。

5.1.1.2 闸瓦的配合部位和外形尺寸应按3.9逐批抽样检查。

5.1.1.2.，采用电炉生产的同规格闸瓦每1000块为一检查批。当生产批或销售批不足1000块时，以

实际生产批或销售批为一检查批。每批随机抽样不少于3块。

5.1.1.2.2采用冲天炉生产的闸瓦以同一熔化炉或同一班次的生产量为一检查批。每批随机抽样不

少于5块。

5.1，2.3若抽样均合格，则该批闸瓦配合部位和外形尺寸为合格;若有1块不合格，则应加倍抽样复

验。仍有1块不合格，则该检查批为不合格批。此时应对该批闸瓦逐个检查，剔除或修理不合格品;对

修理过的不合格品重新提交检查，合格后方可出厂。
5.，.2抗拉强度

5.1.2.，检测抗拉强度时，先用1根试样进行试验，如果符合表1的要求，则该批闸瓦抗拉强度为合
格;若不符合要求，也不是由于5.1.2.2所列原因引起的，则对同一批试棒中的另外2根试样进行复验。

复验结果都达到要求，则该批闸瓦抗拉强度为合格;若复验结果中仍有1根达不到要求，则该批闸瓦抗

拉强度不合格。

5.1.2.2如果由于下列原因使试验结果不符合要求时，则该试验无效。此时应按5.1.2.1重新试验。
    a)试样有铸造缺陷;

    b) 试样切削加工不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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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试样在试验机上安装不当，或试验机的操作不当。

5.1.3 硬度

    按4.3的规定进行硬度检验。若试验结果达到表1的要求，则该批闸瓦硬度为合格。若试验结果

达不到要求，应加倍复验。若复验结果中仍有1根试棒或1块闸瓦达不到要求，则该批闸瓦硬度不合
格。

5.1.4 化学成分
    高磷铸铁闸瓦和灰铸铁闸瓦的化学成分以磷含量为验收依据，合金铸铁闸瓦化学成分以铬、铜含量

为验收依据。若试验结果达到表1的要求，则该批闸瓦化学成分为合格。若试验结果达不到要求，应在
试棒或闸瓦上取样复验，复验结果仍不符合要求，则该批闸瓦化学成分不合格。

5.，5 金相组织

    灰铸铁和高磷铸铁闸瓦以铁素体数量、合金铸铁闸瓦以珠光体数量为验收依据。若检验结果符合
3.3.2的要求，则金相组织为合格;若不符合要求，则在闸瓦上按图2取样进行检验。检验结果符合要

求，则金相组织为合格;否则闸瓦金相组织不合格。

5，.6 耐压性能

    取2块闸瓦按4.6进行耐压试验。若2块闸瓦试验结果均达到要求，则该批闸瓦耐压性能合格;若
其中1块达不到要求，则应加倍抽样复验。复验结果均符合要求，则该批闸瓦耐压性能合格;若仍有1

块不合格，则该批闸瓦耐压性能不合格。

6.2 制动摩擦磨耗性能
5.2.， 制动摩擦磨耗性能检验为周期性检验。
5.2.2 同一种材料的闸瓦1年内生产量累计达到10000块或以上时，以1年为1个检验周期;;1年内生

产量未达到10000块时，以10000块为1个检验周期，但检验周期不应超过3年。在每个检验周期内应
至少进行1次检验。每次检验随机抽样至少1块，并从5.1所列各项检验为合格的闸瓦中抽取。
5.2.3 检验结果达到3.11要求时，则该项性能为合格。若有任何1项检验结果达不到要求，应加倍抽

样复验。若复验仍不合格，则本周期检验为不合格。
5.2.4 周期检验不合格时，检验周期相应缩短一半。连续两个周期检验均合格，方可恢复正常检验周

期。

5.3型式检验
5.3.1 型式检验包括本标准规定的全部试验和检验项目。

5.3.2 下列情况应完成型式检验且达到本标准要求。
    a) 新型闸瓦;

    b)结构、主要化学成分或工艺发生改变的闸瓦;
    c)停产半年以上或变更生产场地而重新投人批量生产的闸瓦;

    d) 用户要求时。

标 志与运输

6.，闸瓦背面应按图样指定的位置铸出制造厂代号和闸瓦类别代号(灰铸铁、高磷铸铁、合金铸铁闸瓦
的代号分别为H,G,J)等永久性标记，字迹清晰。

6，2 闸瓦出厂应附产品合格证，内容包括:
    a)制造厂名称、代号;

    b)闸瓦型号、名称;
    c) 批号、数量;

    d)闸瓦检验标记;
    e)闸瓦制动性能检验报告编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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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制造年、月;

9) 执行的标准号。
在装卸、运输过程中，不应摔、砸闸瓦，以防止摔裂和掉块。


